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3月23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3月23日－2026年3月27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云冈区口泉乡上窝寨村生态修复项目
	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上窝寨村
	大同市云冈区云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市平城区宸旭环境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拟建设的生态修复项目位于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上窝寨村。主要建设内容：拦挡工程、排水工程、防渗工程、矸石堆放规范化处置、边坡防护工程、平台防护工程、覆土封场绿化、道路等。大同市云冈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该项目予以备案，项目代码：2510-140214-89-05-270330，项目总投资3323.9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323.94万元，占总投资100%。
	主要环境影响及对策：
1.严格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洗车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采取施工场地设置围挡、物料遮盖、定期洒水、粉状物料密闭运输等措施减少扬尘；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高噪音机械作业，运输车辆经过沿线村庄时禁止鸣笛等；施工期临时产生的弃土、弃渣要定点、合理堆放，并及时运送到填方区，及时回填；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2.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煤矸石应密闭运输，确保煤矸石在运输过程中不外泄；运输道路路面要经常清扫和洒水，保持路面清洁和一定的空气湿度；场地进出口处设置洗车平台，对进、出场车辆车身和轮胎进行清洗；煤矸石装卸、压实、覆土等作业过程要采取洒水降尘措施，禁止大风天气作业，抑制扬尘污染。

3.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的噪声源主要包括推土机、压路机、运输车辆等机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强噪声污染的作业，作业应选择低噪声设备、加强维护保养，确保机械设备运转良好，降低噪声影响。加强运输车辆调度管理，运输路线尽量远离村庄等居民区，途经村庄时应减缓车速，禁止鸣笛，禁止夜间运输，避免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4.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管理站人员产生的洗漱废水泼洒抑尘，不外排；车辆清洗废水经收集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雨季时场地上游及周边汇水通过截排水措施排出场地外，下游出口处设置消力池，防止雨水对下游的冲刷。

5.严格落实防渗措施。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防渗要求和措施，边坡及沟底采用1.0m厚黄土压实，确保夯实后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5cm/s，须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 相关要求；严格按照工程设计方案规范建设截排水工程，及时将雨水排出填充区。

6.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按《报告书》要求严格落实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及生态修复治理等生态保护措施，按设计要求分台阶填充、分台阶生态修复，及时对边坡、平台等进行生态治理和植被绿化，并做好后期管护工作，确保各项生态恢复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公众参与：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开展了公众参与。
相关部门意见：

大同市云冈区水务局：原则同意该项目，云冈区范围内无泉域保护范围。
大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信息中心：坐标范围与我市已调查发现的地质遗迹保护区不重叠。
大同市云冈区文化和旅游局：项目用地范围地上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大同市云冈区自然资源局：以“云冈自然资发〔2025〕320号”出具了《关于对<云冈区口泉乡上窝寨村生态修复方案><云冈区鸦儿崖村贾候涧沟生态修复方案>评审意见的批复》

	2
	云冈区鸦儿崖村贾候涧沟生态修复项目
	大同市云冈区鸦儿崖乡鸦儿崖村贾候涧沟
	大同市云冈区云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市平城区宸旭环境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拟建设的生态修复项目位于大同市云冈区鸦儿崖乡鸦儿崖村贾候涧沟。主要建设内容：拦挡工程、排水工程、防渗工程、矸石堆放规范化处置、边坡防护工程、平台防护工程、覆土封场绿化、道路等。大同市云冈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该项目予以备案，项目代码：2509-140214-89-05-527654，项目总投资2149.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149.0万元，占总投资100%。
	主要环境影响及对策：
1.严格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洗车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采取施工场地设置围挡、物料遮盖、定期洒水、粉状物料密闭运输等措施减少扬尘；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高噪音机械作业，运输车辆经过沿线村庄时禁止鸣笛等；施工期临时产生的弃土、弃渣要定点、合理堆放，并及时运送到填方区，及时回填；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2.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煤矸石应密闭运输，确保煤矸石在运输过程中不外泄；运输道路路面要经常清扫和洒水，保持路面清洁和一定的空气湿度；场地进出口处设置洗车平台，对进、出场车辆车身和轮胎进行清洗；煤矸石装卸、压实、覆土等作业过程要采取洒水降尘措施，禁止大风天气作业，抑制扬尘污染。

3.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的噪声源主要包括推土机、压路机、运输车辆等机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强噪声污染的作业，作业应选择低噪声设备、加强维护保养，确保机械设备运转良好，降低噪声影响。加强运输车辆调度管理，运输路线尽量远离村庄等居民区，途经村庄时应减缓车速，禁止鸣笛，禁止夜间运输，避免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4.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管理站人员产生的洗漱废水泼洒抑尘，不外排；车辆清洗废水经收集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雨季时场地上游及周边汇水通过截排水措施排出场地外，下游出口处设置消力池，防止雨水对下游的冲刷。

5.严格落实防渗措施。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防渗要求和措施，边坡及沟底采用1.0m厚黄土压实，确保夯实后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5cm/s，须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 相关要求；严格按照工程设计方案规范建设截排水工程，及时将雨水排出填充区。

6.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按《报告书》要求严格落实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及生态修复治理等生态保护措施，按设计要求分台阶填充、分台阶生态修复，及时对边坡、平台等进行生态治理和植被绿化，并做好后期管护工作，确保各项生态恢复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公众参与：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开展了公众参与。
相关部门意见：

大同市云冈区水务局：原则同意该项目，云冈区范围内无泉域保护范围。
大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信息中心：坐标范围与我市已调查发现的地质遗迹保护区不重叠。
大同市云冈区文化和旅游局：项目用地范围地上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大同市云冈区自然资源局：以“云冈自然资发〔2025〕320号”出具了《关于对<云冈区口泉乡上窝寨村生态修复方案><云冈区鸦儿崖村贾候涧沟生态修复方案>评审意见的批复》

	3
	左云县碧海生态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杜家沟南一区生态修复项目
	大同市左云县马道头乡
	左云县碧海生态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清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拟建设的生态修复项目位于大同市左云县马道头乡马道头村东2.0km处。主要建设内容：拦挡工程、排水工程、防渗工程、矸石堆放规范化处置、边坡防护工程、平台防护工程、覆土封场绿化、道路等。左云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该项目予以备案，项目代码：2509-140226-89-01-717725，项目总投资9150.9万元，全部为环保投资。
	主要环境影响及对策：
1.严格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洗车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采取施工场地设置围挡、物料遮盖、定期洒水、粉状物料密闭运输等措施减少扬尘；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高噪音机械作业，运输车辆经过沿线村庄时禁止鸣笛等；施工期临时产生的弃土、弃渣要定点、合理堆放，并及时运送到填方区，及时回填；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2.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煤矸石应密闭运输，确保煤矸石在运输过程中不外泄；运输道路路面要经常清扫和洒水，保持路面清洁和一定的空气湿度；场地进出口处设置洗车平台，对进、出场车辆车身和轮胎进行清洗；煤矸石装卸、压实、覆土等作业过程要采取洒水降尘措施，禁止大风天气作业，抑制扬尘污染。

3.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的噪声源主要包括推土机、压路机、运输车辆等机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强噪声污染的作业，作业应选择低噪声设备、加强维护保养，确保机械设备运转良好，降低噪声影响。加强运输车辆调度管理，运输路线尽量远离村庄等居民区，途经村庄时应减缓车速，禁止鸣笛，禁止夜间运输，避免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4.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管理站人员产生的洗漱废水泼洒抑尘，不外排；车辆清洗废水经收集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雨季时场地上游及周边汇水通过截排水措施排出场地外，下游出口处设置消力池，防止雨水对下游的冲刷。

5.严格落实防渗措施。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防渗要求和措施，边坡及沟底采用1.0m厚黄土压实，确保夯实后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5cm/s，须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 相关要求；严格按照工程设计方案规范建设截排水工程，及时将雨水排出填充区。

6.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按《报告书》要求严格落实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及生态修复治理等生态保护措施，按设计要求分台阶填充、分台阶生态修复，及时对边坡、平台等进行生态治理和植被绿化，并做好后期管护工作，确保各项生态恢复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公众参与：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开展了公众参与。
相关部门意见：

左云县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原则同意项目范围选址，与县域内神头泉域三级保护区不重叠、不与禁止开垦区域重叠、不与河道管理范围重叠、用地范围内无有效灌溉农田及农村供水管线。
左云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范围不在左云县十里河湿地公园、管家堡沙漠公园范围内；与国家公益林等不重叠；以“左自然资发〔2026〕9号”出具了《关于对<杜家沟南一区生态修复项目生态修复方案>的批复》

	4
	左云县碧海生态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杜家沟南二区生态修复项目
	大同市左云县马道头乡
	左云县碧海生态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清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拟建设的生态修复项目位于大同市左云县马道头乡马道头村东2.5km处。主要建设内容：拦挡工程、排水工程、防渗工程、矸石堆放规范化处置、边坡防护工程、平台防护工程、覆土封场绿化、道路等。左云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该项目予以备案，项目代码：2509-140226-89-01-922218，项目总投资5642.04万元，全部为环保投资。
	主要环境影响及对策：
1.严格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洗车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采取施工场地设置围挡、物料遮盖、定期洒水、粉状物料密闭运输等措施减少扬尘；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高噪音机械作业，运输车辆经过沿线村庄时禁止鸣笛等；施工期临时产生的弃土、弃渣要定点、合理堆放，并及时运送到填方区，及时回填；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2.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煤矸石应密闭运输，确保煤矸石在运输过程中不外泄；运输道路路面要经常清扫和洒水，保持路面清洁和一定的空气湿度；场地进出口处设置洗车平台，对进、出场车辆车身和轮胎进行清洗；煤矸石装卸、压实、覆土等作业过程要采取洒水降尘措施，禁止大风天气作业，抑制扬尘污染。

3.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的噪声源主要包括推土机、压路机、运输车辆等机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强噪声污染的作业，作业应选择低噪声设备、加强维护保养，确保机械设备运转良好，降低噪声影响。加强运输车辆调度管理，运输路线尽量远离村庄等居民区，途经村庄时应减缓车速，禁止鸣笛，禁止夜间运输，避免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4.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管理站人员产生的洗漱废水泼洒抑尘，不外排；车辆清洗废水经收集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雨季时场地上游及周边汇水通过截排水措施排出场地外，下游出口处设置消力池，防止雨水对下游的冲刷。

5.严格落实防渗措施。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防渗要求和措施，边坡及沟底采用1.0m厚黄土压实，确保夯实后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5cm/s，须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 相关要求；严格按照工程设计方案规范建设截排水工程，及时将雨水排出填充区。

6.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按《报告书》要求严格落实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及生态修复治理等生态保护措施，按设计要求分台阶填充、分台阶生态修复，及时对边坡、平台等进行生态治理和植被绿化，并做好后期管护工作，确保各项生态恢复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公众参与：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开展了公众参与。
相关部门意见：

左云县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原则同意项目范围选址，与县域内神头泉域三级保护区不重叠、不与禁止开垦区域重叠、不与河道管理范围重叠、用地范围内无有效灌溉农田及农村供水管线。
左云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范围不在左云县十里河湿地公园、管家堡沙漠公园范围内；与国家公益林等不重叠；以“左自然资发〔2026〕8号”出具了《关于对<杜家沟南一区生态修复项目生态修复方案>的批复》


